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理程序

一、受理

（一）需提交的材料：

申请统计从业资格的人员需向当地统计从业资格认定承办机关提交如下材料：

1、领取并填写《统计从业资格申请表》一式两份；

2、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其两份复印件；

3、统计从业资格考试合格成绩单原件及其复印件两份或本人合格学历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两份；

4、本人近期小2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1张。

（二）条件：

1、申请人需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⑵坚持原则，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⑶具备从事统计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2、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真实、齐全、规范、有效。

（三）本岗位负责人：统计从业资格认定承办机关工作人员。

（四）岗位职责及受理程序：

1、按照受理条件审查申请材料。

2、申请材料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

⑴填写《统计从业资格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盖章，连同申请材料（《统计从业资格申请表》由承办机关留存）退还申请人；

⑵在《统计从业资格申请表》上签署不予受理的意见和理由，终结审批，将表格存档。

3、申请材料不满足受理条件的，暂不予受理。

⑴填写《统计从业资格申请补充材料通知书》，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要求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⑵对经补齐、补正后重新申请的材料，按受理条件重新审查。

4、申请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即时受理。

⑴在《统计从业资格申请表》受理意见栏目中签署准予受理意见；

⑵将准予受理的全部申请材料提交审核人员；

(3)向申请人出具《统计从业资格申请受理通知书》。

5、无论受理与否，申请人提供的身份证、统计从业资格考试成绩单原件、学历证书原件查验完后必须即时退还申请人。

（五）时限：不超过10个工作日。

二、审核

（一）审核标准：基本条件、材料符合受理条件。

（二）本岗位负责人：统计从业资格认定承办机关有关人员。

（三）岗位职责及审核程序：

1、按审核标准对准予受理的申请材料和受理意见进行审核。

2、不符合审核标准，不同意受理的申请，在《统计从业资格申请表》的审核栏目中签署 “不同意”或“暂缓”的意见，并注明原因或修改意见。

3、符合审核标准的申请，在《统计从业资格申请表》的审核栏目中签署“同意”意见，并告知受理人员。由受理人员填写《统计从业资格申请受理通知书》交申请人。

4、将通过审核的全部申请材料上报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实施机关进行审查认定。

（四）时限：不超过10个工作日。

三、认定

（一）认定标准：同审核标准。

（二）岗位责任人：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实施机关项目负责人

（三）岗位职责及认定程序：

1、按认定标准对通过审核的全部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认定。

2、申请材料不符合认定标准，不同意审核意见的，在《统计从业资格申请书》的认定意见栏目中签署“不予认定”的意见，说明理由。同时填写《统计从业资格不予认定书》，并说明理由。

3、申请材料符合认定标准，同意审核意见的，在《统计从业资格申请书》的认定意见栏目中签署“认定”意见。同时填写《统计从业资格认定书》。

4、将已经过审查认定程序后的全部申请材料（每人两份）分类存档。其中一份由统计从业资格实施机关留存；另一份交由统计从业资格承办机关存档。

5、将《统计从业资格认定书》、《统计从业资格证书》或《统计从业资格不予认定书》交由统计从业资格承办机关分别送达申请人。

（四）时限：不超过20个工作日。

四、告知和送达

（一）岗位责任人：统计从业资格认定承办机关工作人员。

（二）岗位职责：

1、签发和交接的项目文书资料符合规定，意见清楚，手续齐全。

2、存留归档的项目文书资料和申请材料规范、完整。

3、告知和送达申请人的有关事项及时、准确、高效。

（三）工作程序：

1、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填写《统计从业资格申请受理通知书》、《统计从业资格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和《统计从业资格申请补充材料通知书》；接收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实施机关转来的《统计从业资格认定书》、《统计从业资格不予认定书》、《统计从业资格证书》和统计从业资格申请材料。

2、通知申请人分别领取有关通知书和《统计从业资格证书》，完成统计从业资格认定有关文书、资料的送达工作。

3、对统计从业资格申请材料进行清理，立卷归档。

（四）时限：10个工作日。
